
附件 1：

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
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Ⅰ

个人基本信息(学生本人填写)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要贴，1 寸、2 寸

登记照都可以）

就读高校 高校隶属关系
□中央

□地方
政治面貌

学历 专业 学制

年级 院系班级 学号

入学时间 身份证号

学校资助部门地址及邮编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高新二路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党委学工部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430205

入学前户籍所在县

（市、区）
省（区/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

现家庭地址及邮编

本人联系电话 本人其他联系方式

父亲姓名及联系方式

母亲姓名及联系方式

其他亲属及联系方式

申请补偿或代偿（学生本人填写，只可选择一项） □学费补偿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在校期间缴纳学费情况（学生本人填写）

应缴纳学费金额（元） 实际缴纳学费金额（元）

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情况（学生向经办银行或经办地县级资助机构确认后填写）

高校国家助学贷款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贷款本金（元） 贷款本金（元）

贷款利息（元） 贷款利息（元）

贷款银行名称 贷款银行名称

还款账户账号 还款账户账号

还款账户户名 还款账户户名

还款账户开户行地址 还款账户开户行地址



学生银行账户信息

开户银行名称：学生自己打客服电话咨询后按（xx 省 xx市 xx银行 xx支行）格式填写

开户银行账号：需为本人身份证姓名开户的银行卡，若借用父母的账号则需提供户口本总页及父母和自己各自户口单页复印件

开户人户名：开户人需为学生本人，若开户人是父母则需要提供户口本总页及父母和自己各自户口单页复印件

开户银行地区： 省（区/市） 市(地/州/盟)

本人已阅读并了解关于“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实施细则”的有关内容，承诺上述提供的资料真实、

有效。

申请人签字：（手签） 年 月 日（手签）

※※※※※※以下由学校和征兵部门填写※※※※※※

高校审核情况

学校财务部门

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同学应缴纳学费 元。实际缴纳学费 元，实际获得

国家助学贷款 元。

签字：
单位公章（学校和地方走兵学生都

需要自己去财务处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

审查意见

经审查，情况属实。该同学批准入伍服兵役后，同意补偿学费 元。

签字： 单位公章（学工部资助中心盖章） 年 月 日

经审查，情况属实。该同学批准入伍服兵役后，同意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本金 元，

利息 元（利息起止时间： ）。

签字： 单位公章（学工部资助中心盖章） 年 月 日

批准入伍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意见

同志积极报名应征，经我办体检、政审合格，批准入伍服兵役（□士兵 □士官），入伍批准书

号为： ，入伍通知书号为： 。

签字：

单位公章（25 年从学校走兵学生由

学校统一办理盖章，从地方走兵或往

年从学校走兵的学生自己去走兵地征

兵办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学校复核意见

上述审查意见属实。

单位公章（先空着，后期由学校统

一办理）
年 月 日

说明：1.申请学生通过全国征兵网在线填写、打印本表。

2.本表一式两份，一份由高校留存备查，另一份供学生履行相应审批程序时使用。


